
吉林大学农学部201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细则
根据《吉林大学关于做好201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意见》，结合农学部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复试办法。

一、复试工作原则

坚持科学选拔、公平公正、全面考察、客观评价、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维护考生的合法利益。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个方面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二、复试组织管理

1、成立农学部201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本学部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监督和领导。

学部复试领导小组人员组成：

组长：杨振明
成员：张乃生  潘洪玉  刘静波  张嘉保  柳增善  张西臣  樊雪梅  高英杰  樊  忠

2、各学院成立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制订本学院复试工作的具体方案，并报学部备案。

3、各学院成立以学科、专业方向为单位不少于5人的复试小组，负责确定考生面试考核的具体内容、评分标准和复试程序,复试应由本专业教师（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除外）负责书面记录。

三、复试基本要求

1、初试成绩符合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分数基本要求。

2、资格审查符合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研究生报考资格（考生复试前必须经过资格审查）。

3、2011年硕士研究生严格按照《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及专业目录》中规定的招生计划进行录取。

四、时间安排

	日  程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3月23—24日
	
	下发复试通知
	研究生处

	3月30日
	8：00—11：00
	外地考生报到、资格审查
	研究生处

	3月30日
	13：30-16：30
	本地考生报到、资格审查
	研究生处

	3月31日
	8：00—11：30
	公共外语测试
	科学讲堂

	3月31日
	14：00-16：00
	专业课笔试
	科学讲堂

	4月1日
	8：30-11：30
	综合面试
	各学院

	4月2日
	7：00-10：00
	体检
	和平校区门诊部

	4月3日
	
	各学院上报拟录取信息
	


五、复试的主要方式和内容

1、复试的主要方式、内容和具体要求严格按照校发《吉林大学关于做好2011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执行。复试工作由研究生处具体协调。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100分）、综合面试（共150分，含外语听说能力50分）。专业课笔试命题、考试、面试等由各学院组织实施，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由研究生处聘请专业教师测试。
2、跨学科考生需加试本专业2门专业课。

3、复试的笔试和面试分别设定及格线，笔试为60分，面试为90分。没有达到及格线不予录取。

4、考生总成绩为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之和。计算公式为：总成绩（按百分制）＝（初试成绩/500×70%+复试成绩/250×30%）×100
六、调剂

1、对合格生源不足的学科，可在校内外相同或相近合格生源中进行调剂录取，不允许跨学科门类调剂。

2、学术型研究生可向专业学位研究生调剂，须符合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则。

3、院内调剂考生，应由考生本人填报校内调剂申请表，在复试前报研究生处审核。
4、调剂考生录取类别为自筹经费，第一学年不参加奖学金评定。
七、录取

拟录取考生名单及录取类别严格按照考生总成绩排名确定。

2011年我校将继续实行培养机制改革，当年入学新生且获得奖学金者按国家计划内录取类别上报。
八、工作纪律

1、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是一项纪律性强的工作，各单位要指派一位领导负责，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规范操作。各院的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单位复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
2、要选派副教授以上人员参加复试工作，要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培训，明确工作纪律和工作程序、评判规则和评判标准。明确招生导师在复试工作中的权利、责任和纪律。各单位须按细则要求将本单位的复试小组人员名单于规定时间报研究生处，并在考生报到后将有关事项张贴或上网公布。

3、复试试题及答案在启用前均系国家秘密材料，要做好保密。

4、各学院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在复试结束后及时在网上公布。
5、参加复试的考生对复试结果提出质疑时，在复试结果公布的三个工作日内，考生可提出投诉、申诉。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学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复议后处理。考生投诉电话：0431-87836126  878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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